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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

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对照表 

 

具体修订情况如下（修订处用加粗表示）： 

修改前 修改后 

第一条 股东大会职权 

……  

（十二）审议批准以下担保事项： 

（1）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，超

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％以后提供的任何担

保； 

（2）连续 12 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

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％； 

（3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的担保对象提供

的担保； 

（4）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

10％的担保； 

（5）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

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%且绝对金额超过 3000万

元； 

（6）对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

担保； 

（7）对公司关联人提供的担保。 

…… 

第一条 股东大会职权 

……  

（十二）审议批准以下担保事项： 

（1）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，超

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％以后提供的任何担

保； 

（2）连续 12 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

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％； 

（3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的担保对象提供

的担保； 

（4）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

10％的担保； 

（5）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

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%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万

元； 

（6）对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

担保； 

（7）对公司关联人提供的担保。 

…… 

第六条 股东大会的通知 

……  

股东大会通知和补充通知中应当充分、完整

披露所有提案的全部具体内容。有关提案需要独

立董事、保荐机构发表意见的，独立董事和保荐

机构的意见最迟应当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时披

露。 

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或其他方式的，应当在股

东大会通知中明确载明网络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时

间及表决程序。股东大会网络或其他方式投票的

开始时间，不得早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

午 3:00，并不得迟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

9:30，其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

日下午 3:00。 

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应当不多

于 7个工作日。股权登记日一旦确认，不得变更。 

第六条 股东大会的通知 

……  

股东大会通知和补充通知中应当充分、完整

披露所有提案的全部具体内容。有关提案需要独

立董事、保荐机构发表意见的，独立董事和保荐

机构的意见最迟应当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时披

露。 

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或其他方式的，应当在股

东大会通知中明确载明网络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时

间及表决程序。股东大会网络或其他方式投票的

开始时间，不得早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

9:15，其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

日下午 3:00。 

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应当不多

于 7个工作日。股权登记日一旦确认，不得变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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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其他条款内容不变。 

 

 

 

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         

2021 年 2 月 27 日       


